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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聘對象 學術上著有成就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表 

1.獲有博士學

位，在學術上

著有成就者。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: 

 1.具有教育部核發助理教授資格者。 

 2.近三年內曾獲聘為本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

者。 

 3.近五年內曾發表 1篇以上之學術期刊論文

者。 

 4.近五年內曾在國家級展覽場所發表 1場以上

之個人藝術展演者。 

 5.曾獲國內外政府部門或重要學術團體之獎項

者。 

2.屬稀少性特

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上或專

業上助有成

就者。 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: 

 1.近三年內曾獲聘為本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

者。 

 2.近五年內曾發表 1篇以上之學術期刊論文

者。 

 3.近五年內曾在國家級展覽場所發表 1場以上

之個人藝術展演者。 

 4.近五年內曾取得國內外專利者。 

 5.曾獲國內外政府部門或重要學術團體之獎項

者。 

 

單位主管簽章： 


